
证券代码：

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

2011-32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下达产业结构调整项目（第二批）

201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发改投资

[2011]1838

号），公司

获得京山县财政局下拨的

1,158

万财政补助资金。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和

12

月

27

日收到该笔资助。公司

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入递延收益，该笔资助对公司

2011

年盈利不产生影响。该笔资助自

2013

年

开始分

10

年摊销，计入营业外收入。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Ο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公告编号：

2011-070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

解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将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252,000,000

股解除了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53%

，占该股东持有

本公司股份数量的

7.51%

）；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136,400,000

股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2.99%

，占该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的

4.06%

）。

现有关解押、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共计

3,357,159,952

股，本次解质押后，已质押股份合计

3,240,

765,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1.11%

。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89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1

年

12

月

29

日起搬迁至新办公地址， 现将变更后的办公地址及联系方

式公告如下：

一、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7

号永泰

A

座

二、联系电话：

010－63211831

三、传 真：

010－63211823

四、邮政编码：

100031

公司网址及电子信箱等其他联系方式不变。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1398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1-44

号

证券代码：

113002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发行次级债券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本行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新增发行总额不超过折合人民币

700

亿元的次级债券。

近日，本行收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工商银行发行次级债券的批复》

和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同意本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

亿元人民

币次级债券。

关于本次次级债券的发行情况，本行将依据有关监管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

000786

公告编号：

2011-025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关于召开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在公司董事会成员充分了解所审议事项的前提下，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采用传真方式（包括直接送达）进行表决。全体

9

名董事参加了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审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2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的《北新集团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2011-038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顺德区

2009

年度

总部企业奖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和电气

"

或

"

公司

"

）根据《顺德区加快发展总部经济暂行办

法》（顺府发【

2008

】

29

号）（下称

"

《暂行办法》

"

）的精神向顺德区经济促进局申请

2009

年度总部企业奖励资金。

公司已于近日收到佛山市顺德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拨付的

2009

年度总部企业奖励资金人民币叁佰壹拾伍万

柒仟贰佰肆拾伍元整 （

￥3,157,245

元）， 其中总部奖励金额人民币叁佰零捌万玖仟零贰拾伍元整（

￥3,089,025

元），企业高管奖励金额人民币陆万捌仟贰佰贰拾元整（

￥68,220

元）。

公司获得

2009

年度总部企业奖励资金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规定，将该项奖励确认为

2011

年度的营业外收入，具体金额以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审核的最终数

据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简称

:

兴业银行 证券代码

:601166

编号

:

临

2011-2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小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至

12

月

28

日在全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成功发行小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人民币

300

亿元， 全部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票面年利率为

4.2%

。

本次金融债券募集的资金专项用于小企业贷款，将进一步推动本公司小企业金融业务的发展，提升小企

业金融服务水平。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A

股证券代码：

601998 A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2011-59

H

股证券代码：

998 H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有临时议案提交表决

2011

年

12

月

5

日，作为持有本公司

3%

以上股份的控股股东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现已更名为

"

中国中信集

团有限公司

"

）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选举邢天才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临时提

案。根据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将上述临时提案列为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并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上发布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情况

本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

厦

C

座

16

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8,066,327,983

股，占本行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1.36%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因故无法参会，副董事长一职空缺，经半数以上

董事推选，会议由执行董事陈小宪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本次会议审议并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选举曹彤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066,327,983

股，其中同意

37,999,544,686

股，反对

59,696,697

股，弃权

7,086,60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4561%

。

由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任职

资格后，曹彤先生将正式就任本行董事。

独立董事白重恩、艾洪德、谢荣、王翔飞、李哲平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同意。

2.

《关于选举邢天才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

38,066,327,983

股，其中同意

38,059,130,176

股，反对

108,800

股，弃权

7,089,007

股。同

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091%

。由

于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获通过。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任职资

格后，邢天才先生将正式就任本行独立董事，同时艾洪德独立董事的辞呈生效。

独立董事白重恩、艾洪德、谢荣、王翔飞、李哲平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同意。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涛、叶军莉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

ST

科龙 公告编号：

2011-062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收到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

「佛山中院」

)

(2010)

佛中法民二重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佛山中院对原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信容声

(

广东

)

冰箱有限公司

(

「容声冰箱」

)

起诉被告西安科龙制冷有限公司

(

「西安科龙」

)

买卖合同纠纷案进行了重审一审判决：西安科龙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容声冰箱支付欠款人民币

87,314,216.54

元及利息

(

自

2006

年

12

月

23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

2007

年

6

月

8

日

)

； 案件受理费、 财产保全费、 鉴定费合计人民币

1,

053,298

元，由容声冰箱承担人民币

180,565

元，西安科龙承担人民币

872,733

元。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从

2004

年

2

月开始，原告为支持被告生产，先后多次提供预付货款等人民币

9,000

余万元给被告使用，由

被告供应原告及原告所属子公司冰箱用压缩机。至

2007

年

5

月，被告尚欠原告预付货款人民币

89,184,085.06

元。原被告曾于

2006

年

12

月

22

日达成还款协议，约定被告最后的还款日期为

2007

年

5

月

31

日，但被告没有履行

该协议。截至

2007

年

5

月

31

日，被告累计对原告应付款为人民币

89,184,085.06

元，因此原告向佛山中院提出诉

讼，要求被告返回货款及相关费用。

佛山中院（

2007

）佛中法民二初字第

88

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因证据不足，驳回容声冰箱的诉讼请求。

容声冰箱对一审判决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高院」）提起了上诉。广东高院（

2009

）粤高法民二终

字第

110

号民事裁定书终审裁定：撤销佛山中院（

2007

）佛中法民二初字第

88

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发回佛山中

院重新审理。容声冰箱预交的二审案件费人民币

520,618

元，广东高院予以退回，案件一审诉讼费用的负担，

待案件重审后予以确定。

案件的进展情况请见本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25

日、

2009

年

3

月

24

日、

2010

年

1

月

21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二、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

(

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判决目前尚未生效，故本公司尚不能判断本判决对本公司利润的影响。本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

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四、备查文件

佛山中院（

2010

）佛中法民二重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

ST

科龙 公告编号：

2011-063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再次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发布了公告，本公司定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本公司章程第

8.11

条订明：

"

若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不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应当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

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

2011

年

12

月

26

日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提交参会确认回执的最后日期， 根据本公司所收到回执的

情况，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未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故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发布本次股东大会再次通知，若经再次通知后，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的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仍未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本公司可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均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公告的《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内容相同。请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０２６

证券简称：飞亚达

Ａ

飞亚达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

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深圳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为亨吉利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５

）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订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框架

合同的议案》。

详见《关于与关联方签订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框架合同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６

），本事项尚需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会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０２６

证券简称：飞亚达

Ａ

飞亚达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情况概述

深圳市亨吉利世界名表中心有限公司（下称“亨吉利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亨吉

利公司为拓展零售网络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周转，特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华强支行申请开立保函，金额为人

民币壹亿元整（

ＲＭＢ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亨吉利公司，为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４

日，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飞亚达科技大厦

１９

层，法定代表人：徐东升先生，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６０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钟表及零配件的购销及维修服务；进出口业务（按深贸进准字第〔

２００１

〕

２２０４

号经

营）；百货、珠宝、钻饰、皮具、笔、领带、领带夹的销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１９２

，

２７８

，

０８５．５９

元、 负债总额

８０３

，

０８３

，

１５６．７８

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００

元、净资产

３８９

，

１９４

，

９２８．８１

元、营业收入

１

，

４５８

，

３０５

，

５９９．０６

元、利润总额

７７

，

５９２

，

５５０．４６

元、净利润

６０

，

５１６

，

７８２．３３

元（单位人民币元，以上数据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保函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保函种类：无条件且不可撤销付款保函

２

、保函期限：

１

年

３

、保函金额：人民币壹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为把握市场发展机会，支持亨吉利公司拓展零售网络，发展名表业务，补充流动资金周转，飞亚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保函的开立，本次保函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本次担保外，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人民币

１３８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１０．９０％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０２６

证券简称：飞亚达

Ａ

飞亚达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签订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框架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了强化关联交易管理，提高决策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的相关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决定与关联方签订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框架合同，交易总金

额预计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

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

际发生额（万元）

预计总金额（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接受劳务

飞亚达大厦、飞亚达科技

大厦物业管理

中航物业

１１４

不超过

３５０

不超过

４００

不超过

４５０

租赁

租出飞亚达大厦、飞亚达

科技大厦办公场所

深圳中航及其

控制公司

８６９

不超过

１４００

不超过

１８００

不超过

２２００

委托销售产

品、租赁

商场专柜销售费用、佣金

天虹商场及其

控制公司

１１９６

不超过

３５００

不超过

４５００

不超过

６０００

商场专柜销售费用、佣金、

经营性租赁费用

中航地产及其

控制公司

０

不超过

１５０

不超过

３００

不超过

４００

商场专柜销售费用、佣金、

经营性租赁费用

深圳中航及其

控股、参股公司

０

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不超过

１２００

不超过

１５００

上述关联交易在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执行情况的基本上进行预计，是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行为。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按照市场交易原则进行的，没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以及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影响，也未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吴光权先生、由镭

先生、陈宏良先生、徐东升先生、汪名川先生、黄勇峰先生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非关联董事郭万达先

生、吉勤之女士、麦建光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本事项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通过，尚

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深圳市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石正林

２．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１６３

号飞亚达大厦八、九楼

３．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地产租赁；房地产售后服务、市政工程管理、绿化工程、环境卫生、生活网点的

管理和服务；空调、水电、机电设备的安装、维修、保养；房屋装修、维修；企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和管理；会

议、礼仪的策划和咨询。

５．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航物业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６．

中航物业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７．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

３８

，

０３５．８

万元，净资产

９

，

６１６．６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６２

，

４９７．５２

万元，净利

润

２

，

０９４．５３

万元。

（二）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吴光权

２．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

１０１６

号地铁大厦

２０－２４

层

３．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２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食品、食盐、饮料、保健食品、农副产品、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文

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五金、家具、玩具、工艺美术品等商品的批发、零售及相关

配套服务；酒类的批发和零售；烟草制品零售；金银珠宝首饰零售；国内版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的零售；停车

场的机动车辆停放业务；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自有物业出租。

５．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天虹商场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６．

天虹商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７．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

７１４９７１．８２

万元，净资产

３３１００２．２５

万元，主营业收入

９９８７２１．２０

万

元，净利润

４８４９９．８７

万元。

（三）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仇慎谦

２．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１６３

号飞亚达大厦六楼

３．

注册资本：

３３３４８．０７

万元

４．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从事各类投资，开办商场、宾馆服务配套设施；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自有物业管理、经营、举办各种产品展销、开展科技交流活动、举办科技学术交流会议；劳务派遣。

５．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航地产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６．

中航地产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７．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

７９４２３５．５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９７７８６．４２

万元，主营业收入

３９１９３４．６２

万

元，净利润

２９５５２．４４

万元。

（四）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由镭

２．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中航苑航都大厦

２４

层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亿元

４．

经营范围：经营或代理除国家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

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补偿贸易；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国产汽车（不含小轿车）的销售；房地产开发（开发福田区宗地号为

Ｂ２１０－００１６

地块）；

润滑油、燃料油、化工产品及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进出口和内销业务。增加：焦炭的购销（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

５．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６．

深圳中航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７．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

５０２２２７４．６３

万元，净资产

１３１０３３８．６５

万元，主营业收入

３０２３２２６．９９

万

元，净利润

９３９６３．４１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１．

公司委托物业管理框架合同中价格的约定以公司与中航物业发生的历史服务价格为依据，以中航物

业收取深圳辖区其他非关联方的物业管理费用为参考，确保公平、公正。

２．

公司房屋租赁框架合同中价格的约定以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历史租金为依据，以深圳地区商业写字

楼的平均租金水平为参考，确保公平、公正。

３．

公司委托销售商品框架合同中价格的约定以公司与天虹商场、中航地产等关联方历史发生的佣金、商

场管理费用为依据，以天虹商场、中航地产收取其他非关联方的佣金、商场管理费用及公司支付给其他非关

联方渠道商的佣金、商场管理费用为参考，确保公平公正。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公司的飞亚达大厦、飞亚达科技大厦委托中航物业提供物业管理，有利于促进专业化管理，提高物

业管理水平，保障和提高本公司物业租赁收入。同时本公司依据市场化原则向深圳中航及其控制企业提供

物业出租服务。

２．

本公司通过天虹商场专柜销售手表，天虹商场已在深圳、厦门、南昌、北京等大城市设有数十家商场，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将在全国继续扩张，本公司销售网点亦将同步跟进。由于天虹商场的中高档市场定位和良好

的声誉，同时能够为本公司争取优势专柜提供条件，天虹商场已成为公司表业销售的优秀渠道，有利于促进

公司销售的提升，对公司利益不构成损害。

３．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中航地产及其控制公司将在商业地产领域进行拓展，由于其商业经营部分的中高档

市场定位，本公司销售网点将选择同步跟进。公司与其在渠道拓展方面的合作，有利于促进公司销售的提

升，对公司利益不构成损害。

４．

深圳中航参股公司（和记黄埔中航地产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以后开业经营，由于其所处的中高档市场定

位及核心商业位置，本公司销售网点将选择同步跟进。公司与其在渠道拓展方面的合作，有利于促进公司销

售的提升，对公司利益不构成损害。

５．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均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关联交易参照同类服务市

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对公司利益不会造成损害。

＠ ６．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

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按照市场交易原则进行的，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影响，也未影响本公

司的独立性。

六、保荐代表人意见

１．

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规

（

１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吴光权先生、由镭先生、陈宏良先生、徐东升先生、汪名川先生、黄勇峰先生回避了审议表决；

（

２

）公司独立董事郭万达先生、吉勤之女士、麦建光先生已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实

施该交易；

（

３

）本次关联交易行为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４

）上述关联交易审批程序符合飞亚达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

２．

保荐人的保荐意见

（

１

）本次关联交易经双方充分协商，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

２

）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保荐人对飞亚达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３．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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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星期二）以书面和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成员

７

人，实际行使表决权

的董事

７

人，分别为：吴光权先生、蔡展生先生、由镭先生、汪名川先生、邹雪城先生、陈少华先生、章成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

议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深圳中航光电子”续签托管协议既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长吴光权先生，副董事长由镭先生、董事汪名川先生，应回避表决。

关联董事回避后，参加本次会议的四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情况为：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上海天马”与“上海中航光电子”续签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长吴光权先生，副董事长由镭先生、董事汪名川先生，应回避表决。

关联董事回避后，参加本次会议的四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情况为：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签订“

２０１１

年总部费用分摊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成都天马”与“武汉天马”采购金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深圳中航光电子”续签托管协议既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上海天马”与“上海中航光电子”续签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独立董事关于签订“

２０１１

年总部费用分摊协议”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５．

独立董事关于新增“成都天马”与“武汉天马”采购金额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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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深圳中航光电子”

续签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为：

“本公司”或“公司”指“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航光电子”指“深圳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一、交易概况

深圳中航光电子系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航国际”）及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

司投资而新建的公司，其中中航国际的出资比例为

４９％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５１％

；深

圳中航光电子主要从事平板显示器及其相关零配件的设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销售业务。

公司系中国深圳登记注册的上市公司，拥有与平板显示器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等领域的丰富经验

及管理优势。

深圳中航光电子与

ＮＥＣ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下称“

ＮＥＣ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签署一份《股权购买协议》（下称“《股权

购买协议》”）。根据《股权购买协议》的约定，深圳中航光电子将从

ＮＥＣ

处取得

ＮＥＣ ＬＣ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Ｌｔｄ．

（下称“目标公司”）

７０％

的股份。目标公司主要从事彩色或单色液晶显示器等的影像显示装置的研究、开发、

设计、制造、销售、保养及其附带的关联业务。

为充分利用公司在平板显示器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等领域的丰富经验及管理优势，深圳中航光电

子委托公司，公司同意接受深圳中航光电子的委托，对深圳中航光电子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进行管理。

为此，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协议双方经友好协商，就有关托管事宜达成委托管理协议，托管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鉴于原托管协议即将到期，根据原托管协议的相关条款：若托管期限届满，双方可签署协议将托管期限

顺延，经过有好协商，公司将与深圳中航光电子续签委托管理协议，以下为托管协议主要内容：

（一）、托管内容

深圳中航光电子全权委托天马对深圳中航光电子持有股权进行管理。

（二）、托管期间

１

、托管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托管期限届满，双方可签署协议将托管期限顺延。

（三）、托管费

深圳中航光电子应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每年的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２０

个工作日内向天马支付托管费分别

人民币

８４

万元、

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

万元。

二

．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深圳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一）法定代表人：刘瑞林

（二）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麒麟路金龙工业城

１Ａ７２０

室

（三）注册资本：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四）经营范围：平板显示器及其相关零配件的设计、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销售（不含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要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五）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其股东中航国际、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间接控制人，按照

《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二）条规定，其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六）深圳中航光电子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联企业的委托经营管理服务的定价政策和依据是在效率优先或成本较低

的前提下，以市场化为原则，双方均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

签订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委托经营管理服务，有利于资源的有效整合，发挥整体平台的规模效应与竞争

优势。

（二）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

控制。

五、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天马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深圳中航光电子”续签托管协议既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光权先

生、由镭先生、汪名川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蔡展生先生、邹雪城先生、陈少华先生、章成先生对该议案

进行了表决。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与关联公司深圳中航光电子的委托经营管理服务，有利于资源的有效整合，发挥整体平台的规

模效应与竞争优势。该交易按照市场价格收取费用，对合同双方是公允合理的，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有利

的。

该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董事回避后，参会的非

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据此，同意《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深圳中航光电子”续签托管协议既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深圳中航光电子”续签托管

协议既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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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上海天马”与

“上海中航光电子”续签托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为：

“本公司”或“公司”指“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马”指“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中航光电子”指“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一、交易概况

与上海广电

ＮＥＣ

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

ＮＥＣ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在上海签署了一份《与

ＴＦＴ－ＬＣＤ

五代线有关资产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航国际公司）共同出资在中国上海市闵行区成立了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中航光电子），用以

受让和经营广电

ＮＥＣ

出让的房产（包括土地和厂房）、生产设备等实物资产以及广电

ＮＥＣ

拥有的与

ＴＦＴ－ＬＣＤ

五代线有关的无形资产（以下称拟转让的资产，详见资产清单），其中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在上海中

航光电子的出资比例为

５１％

，中航国际公司出资比例为

４９％

；

上海天马系在中国上海登记注册的有限公司，其中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通过附属公司间接持有

上海天马

５１％

的股份；上海天马拥有与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有关的技术、人才优势和管理经验；

为全面履行《框架协议》的相关条款，对上海中航光电子资产、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的管理，上海中航光电

子特委托上海天马对上海中航光电子的经营进行全面管理， 上海天马接受上海中航光电子的委托。 为此，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经过双方经友好协商，就有关托管事宜达成委托管理协议，托管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鉴于原托管协议即将到期，根据原托管协议的相关条款：若托管期限届满，双方可签署协议将托管期限

顺延，经过有好协商，上海天马将与上海中航光电子续签委托管理协议，以下为托管协议主要内容：

（一）、托管内容

１

、上海中航光电子委托上海天马对上海中航光电子的资产、负债、人员、生产及业务等事项行使管理

权；

２

、托管期间，上海天马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上海中航光电子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

提升上海中航光电子的经营效益；

３

、托管期间，上海天马就上海中航光电子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须遵照上海中航光电子《公司章程》

取得上海中航光电子董事会或股东会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

（二）、托管期间

１

、托管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２

、托管期限届满，双方可签署协议将托管期限顺延。

（三）、托管费

预计

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４

年每年的基本管理费上限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二

．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１

、法定代表人：吴光权

２

、住 所：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

３６６９

号

６

幢

１０２

室

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与销售；提供相关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５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且为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天马的受托公司，同时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上

市规则》

１０．１．３

（二）和

１０．１．３

（三）条规定，其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６

、中航光电子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本次交易涉及子公司情况说明

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一）法定代表人：刘瑞林

（二）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汇庆路

８８８

、

８８９

号

（三）注册资本：

１０３

，

０００

万元

（四）经营范围：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五）与本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六）上海天马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联企业的委托经营管理服务的定价政策和依据是在效率优先或成本较低

的前提下，以市场化为原则，双方均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

签订合同。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委托经营管理服务，有利于资源的有效整合，发挥整体平台的规模效应与竞争

优势。

（二）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

控制。

六、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天马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上海天马”与“上海中航光电子”续签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吴光权先生、由镭先生、汪名川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蔡展生先生、邹雪城先生、陈少华先生、章成

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子公司与关联公司上海中航光电子的委托经营管理服务，有利于资源的有效整合，发挥整体平

台的规模效应与竞争优势。该交易按照市场价格收取费用，对合同双方是公允合理的，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

有利的。

该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董事回避后，参会的非

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据此，同意《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上海天马”与“上海中航光电子”续签托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上海天马”与“上海中航光

电子”续签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9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

２０１１

年总部费用分摊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为：

“本公司”、“公司”或“天马股份”指“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马”指“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成都天马”指“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武汉天马”指“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一、协议概况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集团化运作过程中相关费用的管理，实现费用的公平合理分配。经友好协商，就费用

分摊事项，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达成费用分摊协议。

“费用分摊协议”中所指的“总部费用”：指公司集团化运作过程中，各系统及总部人员统一管理协调开

支的费用，因该项费用是由于总部人员对各板块（包括天马股份、上海天马、成都天马、武汉天马）进行管理

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应由各板块分别承担。

其中，上海天马和成都天马均已纳入公司合并范围，而武汉天马为公司的联营公司。根据协议规定，与

关联方武汉天马之间费用分摊金额为：

２０１１

年全年费用分摊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

二

．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一）法定代表人：芦俊

（二）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

１

号光谷软件园

１．１

期

Ａ５

栋

（三）注册资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四）经营范围：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五）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本公司联营公司，同时本公司管理人员担任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

《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三）、（五）条规定，其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六）武汉天马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总部费用的分摊，按照以下费用计算公式确定各自应承担的金额。以每个月为一计算周期，将当期（月）

实际发生的总部费用作为待分摊标的，各方应承担的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Ｆｉ

：费用承担方应承担的总部费用；

Ｅ

：当期（月）实际发生的总部费用；

Ｓｉ

：费用承担方当期（月）销售额，采用财务报表当期（月）主营业务收入数；

Ｃｉ

：费用承担方期（月）末总资产，采用财务报表期（月）末总资产数。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服务，有利于资源的有效整合，发挥整体平台的规模效应与竞争优势。

（二）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

控制。

五、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天马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２０１１

年总部费用分摊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与关联公司武汉天马之间的费用分摊协议，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公司集团化运作过程中总部费用

的管理，实现总部费用的公平合理分配。该交易按照市场价格收取费用，对合同双方是公允合理的，对公司

及全体股东是有利的。

该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据此，同意《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２０１１

年总部费用分摊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签订“

２０１１

年总部费用分摊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０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成都天马”与“武汉天马”

采购金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为：

“本公司”或“公司”指“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天马”指“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武汉天马”指“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九次、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的 《关于

２０１１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１７７

，

３７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按照公告预计的交易对象和交易品种统计，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８２

，

７４９

万元。

除上述年初预计并已履行审批程序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外，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有关关

联方企业将新增部分关联交易业务事项，这些交易原先较难预计，是根据市场动态变化和需要提出来的。本

次成都天马与武汉天马新增采购金额的情况如下：

一

．２０１１

年新增采购金额的基本情况

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人

原预计总金额

（万元）

新增预计金额

（万元）

占新增关联交

易的比例

预计全年交易

总金额（万元）

销售商品 销售液晶显示屏 武汉天马

１５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

，

０００

合计

１５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

，

０００

上述新增关联交易额总计

６

，

０００

万元， 预计

２０１１

年成都天马与武汉天马之间的销售总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

二

．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一）法定代表人：芦俊

（二）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

１

号光谷软件园

１．１

期

Ａ５

栋

（三）注册资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四）经营范围：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五）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本公司联营公司，同时本公司管理人员担任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

《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三）、（五）条规定，其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六）武汉天马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联企业的采购、销售、技术服务及委托加工，以及委托物业管理的定价政策

和依据是在效率优先或成本较低的前提下， 以产品立项过程中编织的成本价目表及市场销量预测表为依

据，并参考市场价格确定最终交易价格，所参考的市场价格信息主要来源于公司市场部的销售人员跟踪市

场反馈收集的信息，双方均在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采购原材料的关联交易：通过关联方的采购功能，能降低原材料价格及波动对公司及子公司经营

的影响，控制原材料的采购成本，保障各类原材料的及时供应。

（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

被其控制。

五、审议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情况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天马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成都天马”与“武汉天马”采购金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与关联公司武汉天马的采购、销售、技术服务及委托加工等贸易往来，有利于资源共享，发挥协

同效应。该交易按照市场价格收取费用，对合同双方是公允合理的，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有利的。

该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据此，同意《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成都天马”与“武汉天马”采购金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新增“成都天马”与“武汉天马”采购

金额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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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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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日 星期四


